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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2009_c46_646825.htm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

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在开展2009年度总局部分

定点联系企业税收自查工作过程中，我司接到基层税务机关

和企业反映相关税收政策适用问题，现依照有关法规，统一

答复如下：百考试题－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(www．100test

。com)采集者退散 一、企业所得税 （一）保障成品油市场供

应财政扶持政策的企业所得税问题。 为保障成品油市场供应

，国家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企业进口原油、成品

油和加工原油进行财政补贴。进口成品油企业包括中国石油

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销售分公司、华南销售分公司、东

北销售分公司、西北销售分公司。各地税务机关应根据《财

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

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151号

）、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有关企

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]87号）规定，重点复

核上述补贴是否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。

不符合条件的补贴收入应作为当期收入征税；符合条件的不

征税收入，其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，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

得额时扣除，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，其计算的折旧、摊销

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（二）石油开采企业油气

田二次开发支出的资本化问题。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

例第二十八条、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准则《石油天然气开采

》第十七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购建提高采收率系统发生的支



出（即油气田二次开发），应作为油气田开发成本。 （三）

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收入逾期90天冲减收入的企业所得税问题

。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，利息收入，

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。

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保险企业

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2]960号）第一条

规定已失效。请各地税务机关在本阶段复核中作为重点复核

的政策要点，要求金融机构对2008年度该问题进行纳税调整

。 （四）企业职工报销私家车燃油费的企业所得税问题。

1.2008年1月1日（不含）以前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事

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相关费用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》

（国税函[2007]305号）规定，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后，在规定的标准内，为员工报销的燃油费，均属于企事业

单位的工资薪金支出，应一律计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，

按照计税工资或工效挂钩工资标准进行税前扣除。 2.2008年1

月1日（含）以后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

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9]3号）规定，企

业为员工报销的燃油费，应作为职工交通补贴在职工福利费

中扣除。 （五）利用长期借款对外投资，利息资本化问题；

用以后年度的借款偿还以前年度的投资款，以后年度的借款

利息的资本化问题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企业所

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0]84号）第三十七

条及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纳税人为对

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，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

本，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。用以后年度

的借款偿还以前年度的投资款，以后年度的借款利息按上述



规定也应资本化。 （六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保险企业

将其承保的以境内标的物为保险业务向境外再保险人办理分

保的业务，支付给境外保险的分保保费收入扣缴企业所得税

问题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条第三款和第三十七条、原《外商投资

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条和第十九条规定，以及相

关国家的税收协定规定，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境外

保险企业，以境内标的物为保险业务，取得保费收入，应扣

缴预提所得税。 （七）金融机构贷款转为股权，计提坏帐准

备金税前扣除的问题。 对于金融机构发放给公司的贷款，因

企业到期未能还本形成的呆滞贷款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

批复，将贷款转为该公司的股权，因未构成实质性的呆帐，

对金融机构已提取的坏帐准备金应冲回不得税前扣除。 （八

）企业为职工购买人身意外险的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。 根

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0]84号）第四十九条及新企业所得税法实

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除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

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

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（如为从事高危工种职工投

保的工伤保险、为因公出差的职工按次投保的航空意外险）

外，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，不得在企业

所得税前扣除。百考试题论坛来源：www.examda.com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采集者退散 （九）2008年工资税前扣除方

式改变的前后税收衔接问题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

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9]3号

）第一条规定，工资薪金按实际发放为原则。如果企业



将2007年度计提并已进行税前扣除的工资，在2008年度实际

发放时再次进行税前扣除，应进行纳税调整。请各地税务机

关在本阶段复核中作为重点复核的政策要点，督促企业进行

自查调整。 （十）企业向退休人员发放的补助的税前扣除问

题。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、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印发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0]84号）第十八条规定，企业向退休人员发放的补助不

得税前扣除。退休人员取得的上述补助应按规定扣缴个人所

得税。 （十一）保险企业对无保险营销证营销员发放佣金税

前扣除的企业所得税问题。 对于2008年1月1日前可以税前扣

除。对于2008年1月1日以后应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9]29号）规定，对无保险营销证营销员发放佣金不得税

前扣除。 （十二）金融企业向职工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的企业

所得税问题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

第十五条规定，金融企业给职工的优惠利率贷款，应按金融

企业当月市场同类贷款利率取得的利息收入，进行企业所得

税纳税调整。 （十三）金融保险企业开展的以业务销售附带

赠送实物的行为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，属于企业广告费

和业务宣传费支出，可以按规定比例税前扣除。 （十四）企

业与其他企业或个人共用水、电，无法取得水、电发票的，

应以双方的租用合同、电力和供水公司出具给出租方的原始

水、电发票或复印件、经双方确认的用水、电量分割单等凭

证，据实进行税前扣除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百考试题论

坛来源：www.100test.com采集者退散 （十五）企业因解除劳

动关系向职工支付的经济补偿、生活补助等支出，应根据《



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收取和交纳的各种价内外基金

（资金、附加）和收费征免企业所得税等几个政策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税字[1997]22号）第三条规定，按劳动部关于《违反

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》规定支付给职工的经济补

偿金，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 （十六）本次企业自查调

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，调减的应纳税所

得额，若有多缴所得税的暂不办理退税，抵减以后年度应纳

税额。 二、个人所得税 （一）企业向职工发放交通补贴的个

人所得税问题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

策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9]58号）第二条规定，企业采用

报销私家车燃油费等方式向职工发放交通补贴的行为，扣除

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，按照“工资、薪金”所得项目计征

个人所得税。公务费用扣除标准由当地政府制定，如当地政

府未制定公务费用扣除标准，按交通补贴全额的30%作为个

人收入扣缴个人所得税。 （二）企业向职工发放的通讯补贴

的个人所得税问题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

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9]58号）第二条规定，企业

向职工发放的通讯补贴，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，按照

“工资、薪金”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。公务费用扣除标

准由当地政府制定，如当地政府未制定公务费用扣除标准，

按通讯补贴全额的20%作为个人收入扣缴个人所得税。 （三

）企业为职工购买的人身意外险的个人所得税问题。 根据《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单位为员工支付有关保险缴纳个人所得税

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[2005]318号）规定，企业为员工支付

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，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并入员

工当期的工资收入，按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



得税。 （四）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问题。来源

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

网 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批

复》（财税[2005]94号）规定，应按企业统一计提年金时所用

的具体标准乘以每人每月工资总额计算个人每月应得年金，

扣缴个人所得税。 （五）公司向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支付一

次性补偿费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行政机关应扣未扣个

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[2004]1199号）规定，应责成

扣缴义务人向纳税人追缴税款。 （六）企业为职工缴付的补

充医疗保险的个人所得税问题。 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、养老保险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7]144号）规定，应扣缴个人所得税

。如果企业委托保险公司单独建账，集中管理，未建立个人

账户，应按企业统一计提时所用的具体标准乘以每人每月工

资总额计算个人每月应得补充医疗保险，全额并入当月工资

扣缴个人所得税。 （七）金融保险企业开展的以业务销售附

带赠送个人实物的，应按规定扣缴个人所得税。没有明细赠

送记录，无法按人扣缴个人所得税的，按合理比例统一扣缴

个人所得税。 三、增值税 （一）热电企业向房地产商收取的

“热源建设费”的增值税问题。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

百考试题 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[2005]165号）第八条、规定，热电企业向房地

产商收取的“热源建设费”应作为价外费用征收增值税。对

属于居民供热免税的，应作为免税收入参与计算进项转出。 

（二）金融保险企业开展的以业务销售附带赠送实物的业务

，属于金融保险企业提供金融保险劳务的同时赠送实物的行



为，按照现行流转税政策规定，不征收增值税，其进项税额

不得抵扣；其附带赠送实物的行为是金融保险企业无偿赠与

他人实物的行为，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

四、消费税部分成品油生产企业在2008年底突击开票，逃避

成品油消费税。各地税务机关应根据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加强成品油销售税收监管的紧急通知》（财税[2008]164

号）规定，重点复核成品油生产企业2008年底销售收入异常

增长的问题，加强对成品油生产企业的税收监管，一旦发现

成品油生产企业的非正常销售成品油方式规避税收行为，税

务机关应依法核定其应税数量，补征税款。 五、营业税来源

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考试大 （一）金融企业给职工的优

惠利率贷款的营业税问题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

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，金融企业给职工的优惠利率贷

款，应按金融企业当月市场同类贷款利率取得的利息收入征

收营业税。 （二）保险企业的债权投资计划取得的利息收入

的营业税问题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金融保险业

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2]9号）第五条

规定，保险企业将资金有偿贷予他人使用并收取固定利息的

行为，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。 六、印花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

产公允价值变动而增加资本公积的印花税问题。根据中华人

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，企业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

允价值变动而增加的资本公积，应按规定按年计算，对增加

的部份按规定补贴花。二○○九年九月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